2013年常州市卫生局直属单位
补充招聘高层次人才简章
为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局属单位招聘录用人员工作，更好地选拔优秀人才，优化和充实卫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根据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转发

<江苏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的通知》（常办发〔2011〕69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关于规范事业单位招聘录用工作的通知》（常人社发〔2012〕33号）精神，结合局属单位实际，在第一批招聘基础上，现将2013年常州市卫生局直属单位补充招聘高层次人才简章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二、招聘范围

局属单位补充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卫生专业管理人员。

三、招聘对象：2012年未就业、2013年应届并获得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研究生（全日制）。

四、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爱岗敬业；

3．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4．年龄一般在35周岁以下（1977年3月29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取得副高以上职称的硕士研究生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1972年3月29日以后出生）；报考人员不受户籍和生源地限制；
5．不得报考的人员：

⑴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⑵在各级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⑶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宜录用的人员。

6．岗位条件详见招聘岗位简介表。

五、招聘要求和方法

（一）报名

报名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局统一组织、指导与监督，各招聘单位负责实施。

1.报名时间：2013年4月8日（周一）—4月12日（周五）。
2．报名地点：各招聘单位人事部门。

3．报名方式：本次报名采取现场报名或网络邮箱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由单位人事部门组织报名。报名时需提供下述材料：

①《常州市卫生局直属单位招聘高层次人才报名登记表》（见附件）；

②《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
③身份证、学历证书（博士、硕士、本科均需）、学位证书（博士、硕士、本科均需）、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英语等级证书等职位要求的材料原件、复印件；

④近期小2寸彩照2张；
⑤工作业绩材料、奖励表彰材料、参与重点实验项目、重点医疗攻关项目、医疗科研论文成果等材料（有代表性的材料）。

（2）网络邮箱报名：由单位人事部门组织报名，报名邮箱详见各单位报名邮箱。报名时需提供下述材料：
①《常州市卫生局直属单位招聘高层次人才报名登记表》（见附件）；　　
②《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扫描件；
③身份证、学历证书（博士、硕士、本科均需）、学位证书（博士、硕士、本科均需）、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英语等级证书等职位要求的材料扫描件；

④小二寸彩照扫描件；
⑤工作业绩材料、奖励表彰材料、参与重点实验项目、重点医疗攻关项目、医疗科研论文成果等材料电子稿或扫描件（有代表性的材料）。

     4．报名注意事项

　　（1）报考人员须实事求是出具各种证件、证书，对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或录用资格。

　　（2）应届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出示时间可在学制规定时间内，逾期不能提供者，取消录用资格。
（二）资格审核

1．招聘单位根据报名条件、岗位招聘要求、科室人员结构、工作经历、获奖情况、科研等，对报考人员提供的报名材料组织专家进行初审，按1:5以内比例确定参加考试考核的人选（经市人社局、市卫生局认定属紧缺专业除外）。
2．参加考试考核时需现场提交报名材料原件。招聘单位对考试考核人选现场进行资格复审，逾期未现场确认的视为放弃报名。

六、考试考核

考试考核由招聘单位依据考试考核办法组织实施。具体考试考核时间、地点由招聘单位另行通知。
面试成绩原则上不设合格线，但形不成竞争岗位的考生，其面试成绩须达到60分。
七、体检和考察

体检和考察工作由招聘单位组织实施，市卫生局负责监督。

根据考生考试考核成绩，各招聘单位按岗位招聘人数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选（考虑到外地生源往来常州不便等因素，可在征得考生同意自愿基础上面试人员均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录用公务员的通用体检标准执行。

对体检不合格出现缺额的，在面试人员中根据考试考核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一次性递补。

对体检合格人员按有关规定组织考察，考察应侧重于考生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以及与应聘岗位相关的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等。

因考察不合格出现缺额时，在面试人员中按考试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一次性进行递补。
如有拟录用考生在办理录用手续前毁约，可在面试人员中根据考试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一次性递补。

八、公示

招聘单位按照公开招聘工作的要求，将考察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名单，经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报市卫生局审核同意后提交市人社局，并由市人社局、市卫生局统一将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市人社局网、市卫生局网上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应包括拟聘用人员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准考证号）、招聘单位、岗位名称、考试考核成绩以及监督举报电话。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和考生监督。公示期满，符合聘用条件的，办理聘用手续。对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不符合聘用条件的，不予聘用。

九、聘用
拟聘用人员由招聘单位填写《常州市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呈批表》（一式四份），同时携带其他相关资料到市卫生局、市人社局办理有关聘用手续。招聘单位与聘用人员根据《常州市事业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度暂行办法》的要求签订聘用合同，首次签订期限为一年(含试用期)，享受本单位同类人员待遇。

十、监督

本次公开招聘由市卫生局纪委（监察室）负责监督。公开招聘工作必须按照招聘办法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严肃招聘纪律，不得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监督。对违反招聘工作纪律者，将追究相应责任。

监督电话：

市卫生局纪委（监察室）：0519-85682579
十一、报名地点、咨询电话、报名邮箱
	单位
	报名地点
	咨询电话
	报名邮箱

	一院
	人事科：行政楼四楼430
	0519-86607806
	czyyrsk@126.com

	二院
	人事科：城中院区行政楼三楼303
	0519-88104935
	bessgelu@163.com

	三院
	人事科：四号楼三楼
	0519-83018116
	jsczsyrsk@163.com

	四院
	人事科：行政楼二楼
	0519-85233962
	czsy85233962@126.com

	妇保院
	人事科：三号楼507
	0519-88131533
	Czfy_cz@sina.com

	儿童医院
	人事科：二号楼518
	0519-69808055
	jsczetyy@163.com

	七院
	人事科：行政楼二楼
	0519-88384017
	jgrong1965@163.com

	卫校
	办公室：行政楼1017
	0519-85220510
	chs4741@163.com

	血站
	人教科：四楼 085室
	0519-88879933
	02212@sina.com

	卫生局
	人事处
	0519-85682570
	


十二、本简章由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常州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常州市卫生局

2013年3月29日
 
